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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九 年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與 執 法 研 討 會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9 月

依「未拍到號誌之監視錄影」研析違反號誌管制者

林柏湖 1 許元皇 2 陳政庸 3

摘要

在違反號誌管制的肇事案件中，如監視錄影未直接拍到肇事時的號誌燈號，並不代

表該監視錄影不能用來證明誰違反號誌管制，此乃因號誌是為規範用路人交通行為而

設，故號誌變換時必伴隨著用路人行為的變化，例如綠燈始亮則車輛即會起步，紅燈亮

起則車輛停止；據此，即使監視錄影未拍到肇事時的號誌狀況，藉由監視錄影內多數用

路人之行止現象，亦可獲得此些用路人行向之綠燈始亮於何時、紅燈亮於何時及時相變

換之週期性等資訊。肇事時如有眾多車輛經過肇事地點，則立即可藉由車流行止狀態了

解號誌情形；惟肇事時如時值深夜，或肇事地點位於郊區，則肇事時可能沒有其他車輛

經過肇事地點，無法依肇事時其他車輛之行止判斷號誌狀況；此時如監視錄影內容夠

長，可先檢視全部內容一遍，先了解各個行向車輛行止的週期性；其次，找出一個明顯

有多部車輛同時起駛的畫面，是時即為此些車輛行向綠燈之始亮時間；再以此綠燈始亮

時間作為基準點，配合肇事時、地之號誌時制計畫，以號誌週期秒數、各時相順序、各

時相秒數等資料往前、後推算，即可得出監視錄影內所有每個時相之開始及結束時間。

最後查看肇事時間落在那一個時相內，在該時相內何者之行向為綠燈有通行路權，即得

知另一方當事人有違反號誌管制情事。

關鍵詞：違反號誌管制、監視錄影、號誌週期、號誌時相

一、前言

歷年來道路交通事故均造成社會、家庭乃至個人之重大損失，故強化肇事防

制、降低交通事故發生件數及嚴重程度係十分重要的任務。眾所皆知，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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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發生，高達九成以上均係因人為疏失造成；此表示過去、現在乃至未來，

只要用路人的行為未達完美程度，則部分用路人可能就會在不可預測的時、地因

過失而肇事。雖然如此，肇事發生後道路交通安全主管機關除應立即加強肇事防

制措施，另肇事鑑定單位亦應依跡證進行肇事重建，釐清當事人責任歸屬，方能

維護社會正義與秩序。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發現藉由肇事路口之

監視錄影(未拍到號誌)及肇事時、地之號誌時制計畫等兩項資料，即可研析出違反

號誌管制者。故本文列出覆議委員會審查之案例，希提供警方及各肇事鑑定單位

參考。

二、違反號誌管制案件之鑑定

駕駛人於號誌為紅燈的路口採取違反號誌管制的行為，係違反應盡之注意義

務，顯有疏失；如因該行為而發生肇事，則應負過失之責。惟須先證明肇事者確

有違反號誌管制情事，方能課予責任。

違反號誌管制之肇事案件中，最常見的跡證為當事人、證人談話紀錄及警方

蒐集之現場跡證；此類案件絕大多數當事人均自稱其行向之號誌為綠燈；而即使

有證人，證人亦未必目睹肇事經過及當時號誌狀況；且證人所述與現場狀況符合

的程度(例如將「箭頭綠」講成「圓頭綠」)及證人表達能力等，亦對證詞之可信度

帶來變數。鑑定違反號誌管制案件時最明確的證據即為監視錄影；鑑定時如有路

口之監視錄影，則可查看肇事時之號誌而確認肇事責任；惟如錄影內容未拍到肇

事當時的號誌燈號，並不代表該監視錄影不能用來證明何者違反號誌管制，此乃

因號誌是為規範用路人行為而設，故號誌變換時必伴隨用路人行為之變化(如綠燈

始亮則車輛即會起步，紅燈亮起則車輛停止)；故藉由錄影內多數用路人行止現象

之週期性，亦可獲得此些用路人之行向綠燈始亮於何時、紅燈亮於何時及時相變

換週期性等資訊。肇事時如有眾多車輛行經肇事地點，則立可藉由車流行止了解

號誌變化情形；惟如肇事時間時值深夜，或肇事地點位於郊區，則肇事時可能沒

有其他車輛行經肇事地點；又當事人既敢闖紅燈，顯示在肇事時、地車輛必甚稀

少或沒有車輛，故無法依肇事時其他車輛之行止判斷號誌狀況；此時如監視錄影

內容夠長，可先檢視全部內容一遍，先了解各個行向車輛行止的週期性；其次，

找出一個明顯有多部車輛同時起駛的畫面，是時即為此些車輛行向綠燈之始亮時

間；再以此綠燈始亮時間作為基準點，配合肇事時、地之號誌時制計畫，以號誌

週期秒數、各時相順序、各時相秒數等資料往前、後推算，即可得出監視錄影內

所有每個時相之開始及結束時間。最後查看肇事時間落在那一個時相內，在該時

相內何者之行向為綠燈有通行路權，即得知另一方當事人有違反號誌管制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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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分析

3.1 案例一

3.1.1 事故概要

（一）囑託者：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二）送鑑證物：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96 年度相字第○○○號卷壹宗、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96 年度偵字第○○○○○號卷壹宗及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 97 年度交易字第○○○號卷壹宗。

（三）當事人：A 車普通重機車；B 車普通重機車。

（四）一般狀況

1.肇事時間：96 年○○月○○日 23 時 30 分。

2.肇事地點：○○路一段 59 巷口。

3.道路狀況：市區道路、限速 50 公里、交岔路(四岔路)、行車號誌管制。

4.天候：雨，夜間有照明。

5.車損情形：A 車左側擦地痕、右前踏板下方破損；B 車左側擦地痕。

6.傷亡情形：A 車駕駛受傷、A 車附載人受傷；B 車駕駛死亡。

7.酒精濃度測試

(1)A 車駕駛經警方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值為 0.00 毫克/公升。

(2)B 車駕駛經三軍總醫院檢驗血液酒精含量<10mg/dl(屬正常值)。

（五）肇事經過：A 車普通重機車沿○○路一段 59 巷南向北行駛至肇事地點左轉

時，沿○○路一段西往東內側車道行駛之 B 車駕駛見狀後失控，B 車普通

重機車倒地滑行而肇事。

3.1.2 現場與路面跡證

（一）A 車部分：A 車倒地位置前車輪距路口西側行人穿越道之東緣 2.6 公尺、後

車輪距路口西側行人穿越道之東緣 1.5 公尺、前車輪距路口北側路緣延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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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公尺、散落物於 A 車後車輪附近。A 車左倒、車頭朝北北東、其刮地痕

起於道路中央朝北延伸 1.7 公尺。

（二）B 車部分：B 車倒地位置位於○○路一段西往東外側車道、於肇事路口以東；

B 車刮地痕之起點位於○○路一段西往東內側車道、於肇事路口以西、距道

路中央分向線 1.9 公尺、距路口西側行人穿越道之東緣 10.9 公尺；向東南

東直線延伸 61.9 公尺(呈斷續狀) ；終點距路口南側路緣 2.9 公尺(即 B 車最

終位置)。B 車左倒、車頭朝北北西。

圖 1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3.1.3 警方談話紀錄及初步研判分析表

（一）警方談話紀錄

1.A 車駕駛談話紀錄略以：沿○○路一段 59 巷南向北行駛至路口，沒看見號

誌燈號，在路口前停車看○○路一段來車後起步左轉；調查筆錄稱沒注意

看當時交通號誌；肇事次日下午於檢方訊問筆錄稱「變成綠燈才起步」。

2.B 車駕駛死亡無談話紀錄。

3.證人 C 君(A 車附載人)談話紀錄略以：我們是行人號誌燈亮時才穿越的。

4.證人 D 君談話紀錄略以：當時沒有直接看到○○路一段 59 巷的號誌；A

車應該是闖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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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方初步研判分析表：「A 車：涉嫌違反號誌管制。B 車：涉嫌駕駛失控」。

3.1.4 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

「A 車：涉嫌違反號誌管制(肇事主因)。B 車：超速行駛(肇事次因)」。

3.1.5 A 車駕駛之主張及聲請覆議之理由

（一）A 車駕駛於檢察官起訴後稱「我沒有闖紅燈」，之後歷次準備程序筆錄及審

判筆錄均稱「否認犯罪」。

（二）A 車駕駛聲請覆議理由略以：證人 D 君未直接看到 59 巷號誌。死者高速搶

紅燈摔倒，滑行達 69 公尺車速應達百公里以上。死者竟從對向車道高速飛

撞被告及機車。

3.1.6 肇事重建

（一）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提供之肇事時間肇事路口之號誌時制計畫顯示：第 1

時相為○○路一段東西向通行 87 秒；第 2 時相為○○路一段 59 巷南北向

通行 33 秒(均含黃燈 3 秒及全紅清道時間 2 秒)。號誌週期 120 秒。

（二）監視錄影畫面內容顯示之資訊(以畫面上方時間為準)

1.9 時 2 分 10 秒至 9 時 2 分 19 秒：二行人由南往北行走通過路口，東西向

車輛為停等狀態，顯示當時為第 2 時相，即○○路一段 59 巷南北向可通行。

圖 2 二行人由南往北行走通過路口，東西向車輛為停等狀態

N

W

路邊臨停車輛
二行人通過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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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時 2 分 20 秒至 9 時 2 分 23 秒：一行人由北往南奔跑進入路口，東西向

車輛仍為停等狀態；研析該奔跑行人見行人號誌變換而急欲通過路口，顯

示當時第 2 時相即將結束。

圖 3 一行人由北往南奔跑進入路口，東西向車輛仍為停等狀態

3.9 時 2 分 20 秒：○○路一段東向西有一計程車起駛，其他停等紅燈之車輛

未前進；研析該計程車駕駛違規提前起駛進入路口。

4.9 時 2 分 24 秒起：沿○○路一段西向東停等之第一台車起步，並於 9 時 2

分 29 秒加速進入路口，顯示該車駕駛見○○路一段西向東號誌轉為綠燈。

研析○○路一段東西向綠燈約始亮於 9 時 2 分 28 秒至 9 時 2 分 29 秒間。

N

W

路邊臨停車輛

一行人奔跑進入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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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路一段西向東停等號誌之第一台車起步，並於 9 時 2 分 29 秒起加速

5.9 時 2 分 29 秒起：○○路一段東西向多輛汽、機車起駛進入路口，顯示當

時○○路一段東西向號誌已是綠燈，為第 1 時相。

圖 5 9 時 2 分 29 秒起○○路一段東西向多輛汽、機車依綠燈起駛進入路口

N

W

N

W

路邊臨停車輛

路邊臨停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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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一段東西向可通行之開始及結束時間點

1.依前述，○○路一段東西向綠燈約始亮於 9 時 2 分 28 秒至 9 時 2 分 29 秒間；

復依號誌週期 120 秒，可知○○路一段東西向之前一週期綠燈約始亮於 9

時 0 分 28 秒至 9 時 0 分 29 秒間。

2.第 1 時相秒數為 87 秒，故○○路一段東西向可通行之時間約結束於 9 時 1

分 55 秒至 9 時 1 分 56 秒間。

（四）雙方肇事之時間點落於○○路一段東西向可通行之時間內

A 車於 9 時 1 分 23 秒至 9 時 1 分 24 秒時已位於路口內，時值第 1 時

相，即○○路一段東西向號誌綠燈，顯示 A 車駕駛有違反號誌管制情事，

為肇事主因。

圖 6 於 9 時 1 分 21 秒尚未見到 A 車

N

W

路邊臨停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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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於 9 時 1 分 23 秒 A 車已倒地(於畫面正上方)

（五）據警方測量，B 車刮地痕長 61.9 公尺；機車刮地摩擦係數以 0.5 計，代入刮

地痕換算行車速度公式(254×刮地痕長度×摩擦係數)1/2，得 B 車倒地時之時

速約 88 公里；參酌證人 D 君敘述 B 車時速約 80 至 100 公里一節。B 車有

「超速行駛」情事，為肇事次因。

3.2 案例二

3.2.1 事故概要

（一）囑託（申請）者：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二）送鑑證物：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交易字第○○○號、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 98 年度調偵字第○○○號、第○○○號、偵字第○○○○號、第

○○○○號及相字第○○號等影卷，共 9 宗。

（三）當事人：A 車自小客車；B 行人。

（四）一般狀況

1.時間：98 年○月○日 5 時 20 分。

2.地點：○○路與○○○路口。

N

W

路邊臨停車輛

A 車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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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候：晴，夜間有照明。

4.路況：市區道路，限速 50 公里，交岔路，行車管制號誌。

5.車損情形：A 車右側擋風玻璃破裂、引擎蓋凹陷。

6.傷亡情形：B 行人死亡。

7.酒精濃度測試：警方實施 A 車駕駛吐氣酒精濃度測試值為 0.00 毫克/公升。

（五）肇事經過：A 車自小客車沿○○○路南向北第 2 車道行駛至肇事處時，其

車右前車頭碰撞沿○○路南側東向西行走之 B 行人而肇事。

3.2.2 現場與路面跡證

（一）A 車部分：A 車最終位置位於○○○路南往北外側車道、於肇事路口以北，

後車尾距北側路緣延伸線 6.0 公尺、左後車角距分隔島 6.3 公尺、左前車角

距分隔島 6.4 公尺，車頭朝北。

（二）B 行人部分：B 行人最終位置距路口東側路緣延伸線 5.4 公尺、頭部距路口

南側路緣延伸線 10.1 公尺、距路口南側行人穿越道之北緣 13.7 公尺、腳部

距路口南側路緣延伸線 11.9 公尺。

圖 8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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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警方談話紀錄及初步研判分析表

（一）警方談話紀錄

1. A 車駕駛談話紀錄略以：當時我號誌為綠燈、肇事時速 50-55 公里。

2.B 行人死亡無談話紀錄。

（二）警方初步研判分析表：「A 車：不明原因肇事；肇事後，未先標繪肇事車輛

位置，移動車輛；涉嫌超速行駛。B 行人：不明原因肇事」。

3.2.4 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

「A 車：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未讓行人先行、超速行駛 (肇事主因)；B 行

人：未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 (肇事次因)」。

3.2.5 A 車駕駛聲請覆議理由

A 車駕駛聲請覆議理由略以：希根據監視器確認行人是否確實走行人穿越道。

B 行人闖紅燈以致煞車不及，並非行走行人穿越道駕駛不禮讓致撞擊。

3.2.6 肇事重建

（一）A 車部分：A 車駕駛警方談話紀錄稱肇事時速 50-55 公里，參酌 A 車駕駛

稱於肇事處約 15 公尺前發現 B 行人，及監視影帶顯示 A 車 5 時 29 分 10

秒肇事、5 時 29 分 15 秒始停止等，顯示 A 車駕駛超速行駛致見 B 行人時

反應不及。監視畫面內未見 B 行人沿公車專用道南側導引虛線行走至肇事

處(即未見 B 行人沿 A 車駕駛所稱行向行走)，又監視畫面約拍攝至慢車道

之中央，攝及之部分亦未見 B 行人，顯示 B 行人於慢車道中央以南處遭撞；

參酌 B 行人由監視器畫面左下角翻落進入畫面之速度、A 車前擋風玻璃破

裂有洞口等，研析肇事處於路口南側行人穿越道或行人穿越道附近。A 車

駕駛有「涉嫌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未讓行人先行」及「涉嫌超速行駛」

情事，為肇事主因。

（二）B 行人部分

1.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提供之肇事時間肇事路口號誌時制計畫顯示：第 1

時相為○○○路北往南直行及南往北直行右轉 40 秒；第 2 時相為○○○

路北向南直行左轉 20 秒(以上兩時相均含黃燈 3 秒及全紅清道時間 2 秒)；

第 3 時相為○○路東西向通行 60 秒(含黃燈 3 秒及全紅清道時間 3 秒)。號

誌週期 120 秒。

2.依監視錄影，5 時 28 分 39 秒時有 1 車沿○○○路恰越過北側行人穿越道

欲北向東左轉；5 時 28 分 42 秒至 5 時 28 分 47 秒有 5 輛車陸續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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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南向北駛入路口，研析此 5 部車係遵循第 1 時相綠燈始亮起步；又前述

起步車自起步至畫面攝及處約需 4 至 6 秒，故○○○路南向北綠燈約於 5

時 28 分 36 秒至 5 時 28 分 38 秒間始亮。

3.依號誌時制計畫及前述綠燈始亮時間，第 1 時相○○○路南向北可通行時

間約結束於 5 時 29 分 16 秒至 5 時 29 分 18 秒間。

4.肇事時間 5 時 29 分 10 秒係在第 1 時相內，此時○○路東西向為紅燈。B

行人有「未依號誌指示穿越道路」情事，為肇事次因。

圖 9 5 時 28 分 39 秒有 1 車沿○○○路恰越過北側行人穿越道

N

W



39

圖 10 5 時 28 分 40 秒前述車越過行人穿越道欲北向東左轉

圖 11 5 時 28 分 42 秒見 2 輛起駛車由南向北通過路口

N

W

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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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5 時 28 分 44 秒見 4 輛起駛車由南向北通過路口

圖 13 5 時 28 分 45 秒該多輛起駛車持續由南向北行駛

N

W

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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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5 時 28 分 47 秒最後一台起駛車由南向北通過路口

圖 15 5 時 29 分 10 秒肇事

N

W

N

W

A 車碰撞 B 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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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題探討與建議

（一）當事人或司法機關申請鑑定時，一般離肇事發生時已有相當時間；故如在

鑑定時才開始蒐集肇事時的監視錄影，很可能監視錄影早已被洗去，致真

相更加難以釐清。建請警方務必於事發後第一時間蒐集路口之監視錄影。

又即使錄影內容未拍到號誌狀況，亦請蒐證，俾為釐清肇責之關鍵。

（二）本文探討之案例，在肇事時僅有雙方當事人進入路口；而路口內之所以會

只有雙方當事人，原因應是肇事發生在全紅清道時間內、或肇事地點位處

郊區、或肇事時間時值深夜等。再就當事人行為而言，闖紅燈之一方既然

敢在對方為綠燈時進入路口，必是當時路口淨空或人車稀少；故鑑定者也

因此無法以肇事時周遭用路人行止狀況來判斷號誌。藉本文介紹之方法，

或可研析出違反號誌管制者。

（三）欲藉未拍到號誌之監視錄影研析違反號誌管制者，除需拍到路口車流運行

狀況外，另一關鍵在錄影內容長度。實務上警方蒐證之錄影多在 3 分鐘左

右，其內容多為撞及狀況及撞及前後各約 1 分鐘之現場影像；此係關鍵證

物，然對鑑定而言未必有作用。如案例一之錄影全長 2 分 27 秒，又肇事時、

地之號誌週期為 120 秒，即錄影內僅含有一個號誌週期；又肇事時值深夜、

地處郊區；幸能從錄影內僅有的一個號誌週期發現 6 至 7 名用路人(含車、

行人)依號誌行止的現象，再找出一個有 3 至 4 台車依綠燈起駛的時間點；

如在這僅有的一個號誌週期內沒有用路人經過肇事路口、或僅有 1 至 2 位

用路人經過肇事路口、或經過肇事路口之用路人雖多但未見其依綠燈始亮

起駛之跡象，則該監視錄影無法發揮作用。綜上，建議警方蒐證監視錄影

時全長至少有 10 分鐘(如案例二之監視錄影全長約 8 分鐘)。監視錄影長度

足夠，鑑定者即可藉檢視錄影內容而發現車流運行之週期性、依該週期性

找出錄影內任何一個多部車同時起駛之時間點，再配合肇事時、地的號誌

時制計畫而推算出違反號誌管制者。

（四）如監視錄影只拍到一個行向的車流運行狀況，則找出錄影內任一個有多部

車同時起駛的時間點據以推演即可；惟此時尋找前述起駛時間點時，應特

別注意此些車輛確實是處於起駛之狀態，並具備起駛車輛之相關特徵。

（五）本文藉多部車同時起駛而判斷綠燈始亮時間，故僅能得知綠燈大約始亮於

何時，無法明確指出綠燈是在哪一秒始亮；故亦僅知黃燈始亮時間點(或紅

燈始亮時間點)，無法明確指出黃燈(或紅燈)是在哪一秒始亮。而鑑定號誌

變換階段(如黃燈、全紅清道時間)之違反號誌管制案件，應精確指出當事人

進入路口瞬間其號誌究係黃燈或紅燈。本鑑定方式既無法精確指出黃燈始

亮時間點或紅燈始亮時間點，故欲運用於號誌變換階段的違反號誌管制案

件時應特別謹慎，以免誤判。




